交通部花蓮港務局公益睦鄰作業規定

一、交通部花蓮港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促進與港區周邊鄉(鎮、市)之敦睦共榮及增進港區周邊居民福祉，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公益睦鄰經費來源
以當年度營業收入千分之一為編列上限，本局如連續虧損二年，第三年不得編列。
三、公益睦鄰對象
對本港業務與建設之推動有貢獻或助益之港區周邊鄉(鎮、市)及公益社團。
四、公益睦鄰範圍
（一） 港區周邊鄉(鎮、市)道路之修補及交通安全措施之設置。
（二） 港區周邊鄉(鎮、市)環境綠美化及環境污染防治。
（三） 對本局各項業務與建設之推動，有貢獻或助益之公益活動。
五、第四條(一)(二)款補助對象為港區周邊鄉(鎮、市)；由相關鄉(鎮、市)公所向本局提出申請，或由本局視實際需要主動辦理。由相關鄉(鎮、市)公所提出者，每案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台幣10萬元為原則，同一鄉(鎮、市)每年以不超過新台幣20萬元為原則。
第四條(三) 款補助對象為港區周邊鄉(鎮、市)及公益社團，由前述單位向本局提出申請，每案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台幣1萬元為原則，每一團體每年補助以一次為限。
公益活動補助之全年度補助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局該年度編列「公益支出」預算額度百分之十。
六、公益睦鄰經費申請程序
申請本局公益睦鄰經費，主辦單位應於計畫執行一個月前或活動開始日二週前，檢具計畫(活動)詳細內容，向本局提出申請。
為有效控管本局對睦鄰對象之捐助並避免重複，主辦單位如以同一計畫或活動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補助申請，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向各機關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及擬向本局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
七、審核及撥款程序
經本局同意補助之睦鄰案件，由主辦單位於活動結束後半個月內檢具成果報告，詳列支出用途明細表，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及各項相關支出憑證(接受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憑證影本及支出機關分攤表)、照片送本局辦理核銷撥付。

八、屬個案性重大港埠建設環境衝擊改善之補助案件，由本局工程單位於編制施工預算時，酌列環保安衛費、交通維持費於相關工程經費項下，該二項費用之總額不超過該專案計畫工程預算百分之一；其撥款程序按工程進度撥付，開工後依據主辦單位檢附之契約書撥付核定補助金額或契約金額較低者之百分之五十，工程進度達百分之五十時，再撥付百分之三十，工程完工後，檢附驗收紀錄及結算書，撥付其餘款項。

本補助款如有賸餘或經費衍生之利息收入等應全部或按補助比例繳回。
九、依本作業規定接受補助之單位，應依行政院頒布「各級地方政府回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十、督導考核
本局得派員實地查核公益睦鄰經費執行情形，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等情事者，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本局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對該機關(單位)之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一、本作業規定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